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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朝鲜实施了一些开放政策，同

时也制定、修正了大量法律法规。其中朝鲜《民

法》历经三次修正（1993年、1999年、2007年），

现行朝鲜《民法》基本采用潘得克吞体系，它

是具有朝鲜特色的民法典体系。

一、朝鲜民法的形成与发展

朝鲜于 1948 年 2 月 8 日赋予朝鲜临时人民

委员会立法权。另外，朝鲜于 1950 年制定民法

草案之后，于 1990 年 9 月 5 日制定了调整平等

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之间财产关系的民法典

（形式意义上的民法）。朝鲜自 1990 年制定《民

法》以来，分别于 1993 年、1999 年、2007 年

予以修正。除此之外，朝鲜《损害补偿法》《不

动产管理法》《住宅法》等的制定和修正，使

朝鲜民法的实质内容产生了巨大变化。

（一）朝鲜民事立法

1．1946—1950 年朝鲜民事立法

朝鲜确立政权之后，废除了所有与朝鲜固

有民情和条理不符合的法令，以及解放之前在

朝鲜施行的《日本民法》。朝鲜确立政权之后，

具有代表性的民事成文法分别为朝鲜临时人民

委员会于 1946 年 3 月 5 日公布的朝鲜《土地改

革法令》和 1946 年 8 月 1 日公布的朝鲜《主要

产业国有化的法令》。

1947 年 12 月 22 日，朝鲜颁布了《关于朝

鲜地下资源、山林资源以及水域国有化的决议》，

规定已经发现和将来可能发现的地下资源和所

有山林、河流以及其他水域归国家所有。1948
年 11 月 15 日，朝鲜颁布了《关于没收财产管

理的规定》，明文规定无主物归国家所有。

除此之外，1948 年朝鲜《宪法》规定，保

护社会主义所有权、坚持国家经济计划原则以

及明确成年期（二十岁）的民事关系条款（1948
年朝鲜《宪法》第五条至第十条、第十二条）；

1946 年《国营企业管理令》遵循管理运营国有

化企业的独立采算制原则；1948 年《关于国家

经济机关、国营企业以及公益团体之间合同制

度和结算制度决定书》强化了企业的独立性和

责任性；1948 年《铁路运输规定》确定铁路与

运送人之间签订的运输合同和民事责任；1949
年《运输规定》补充规定了保管费的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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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50 年和 1958 年的朝鲜民法草案

进入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朝鲜两次（1950
年、1958 年）制定民法草案，但是，草案并没

有被法律化。1950 年朝鲜民法草案以 1948 年

朝鲜《宪法》的制定为契机，作为重要法典的

成文化工作的一环，其构成与 1922年俄罗斯《民

法典》相似，由总则、物权、债权、继承等四

编构成。[1]（264-265）1958 年朝鲜民法草案因《关

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民法以及民事诉讼

法草案》的采用而被推进，其由总则、所有权法、

债务法、著作权法、创意考案法、继承法等六

编构成。[2]（174）

3．1960—1990 年朝鲜民事立法

朝鲜于 1982 年暂定施行《民事规定（暂

定）》。1986 年朝鲜采用《民事规定》。上述

朝鲜《民事规定》由一般规定、婚姻以及家庭

关系、民事交易行为、基于侵权行为的损害赔

偿以及不当得利的处理等四章七十二条构成。

其作为适用于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的民事案件的

立法措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朝鲜《民事

规定》不得适用于机关、企业、团体之间的经

济交易关系。

（二）朝鲜民法的制定与修正

1．朝鲜民法的制定

为了提高“思想教养功能”和“组织动员

功能”，朝鲜于 1990 年 9 月 5 日颁布了调整财

产关系的一般法——《民法》。1990 年朝鲜《民

法》明确其使命（第一条），并且规定生产资

料的社会主义所有（第三条）和以计划经济为

基础的财产交易（第四条）以及遵守合同规律

（第五条）等原则。1990 年朝鲜《民法》共四

编二百七十一条。

第一编“一般制度”，包括规范民法基本

原则以及民法使命和调整对象的第一章“民法

的基础”（第一条至第十条），规范作为权利

主体的自然人和法人的第二章“民事法律关系

的当事人”（第十一条至第二十三条），规范

法律行为的意义以及要件·无效与撤销·意思表

①为支持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基本的合同。

②为使国家的政策更好地惠及公民的一般合同。

示与代理·附款的第三章“民事法律行为”（第

二十四条至第三十六条）等。其中有特点的是

1990 年制定的朝鲜《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

坚持 1972 年朝鲜《宪法》（1972 年朝鲜《宪法》

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原则，将成年期规定为

十七岁。

第二编“所有权制度”，作为反映朝鲜《民

法》的物权制度部分，包括规范所有权总论（所

有权的种类、内容、保护以及共同所有）的第

一章“一般规定”（第三十七条至第四十三

条）、第二章“国家所有权”（第四十四条至

第五十二条）、第三章“社会合作团体所有权”（第

五十三条至第五十七条）、第四章“个人所有权”

（第五十八条至第六十三条）等。

第三编“债权债务制度”，包括规范债权

总则内容（债权债务的意义、发生、履行、履

行的保障、消灭）和合同总则内容的第一章

“一般规定”（第六十四条至第一百条）、第

二章“基于计划的合同”①（第一百零一条至第

一百四十五条）、第三章“非基于计划的合同”②

（第一百四十六条至第二百三十四条），规范

作为法定债权的不当得利（不当得利的意义以

及要件、返还方式）的第四章“不当得利行为”

（第二百三十五条至第二百三十九条）等。

第四编“民事责任与民事时效制度”，包

括第一章“民事责任”（第二百四十条至第

二百五十八条）和第二章“民事时效”（第

二百五十九条至第二百七十一条）。

2．1993 年朝鲜民法的第一次修正

1993 年，朝鲜首次修正《民法》，据此，

1990 年朝鲜《民法》第九条第二款被删除。修

正之前，1990年朝鲜《民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

关于机关、企业、团体、公民的民事权利保障

问题，通过裁判或者仲裁程序解决。删除此条

款是为了完善实体法包含程序法规定的缺陷，

并且立法解决与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的冲突。

3．1999 年朝鲜民法的第二次修正

1999 年，朝鲜第二次修正民法。为了将

1998 年全新的《金日成宪法》的内容集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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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民法之中，1999 年朝鲜对民法进行了大

幅度修正。

（1）一般制度

1999 年朝鲜修正《民法》第十条“关于民

事活动和条约的适用”，开始重视国际法的变

化。对于修正之前的《民法》第二条（民法的

调整对象）、第四条（计划性的财产交易原则）、

第六条（增进人民的福利原则）、第八条（民

事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合作帮助原则）等进行进

一步的条文整理。另外，1999 年朝鲜修正《民

法》（第十七条），通过立法将“身体机能障

碍者”规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谋求法律

稳定性。1999 年朝鲜修正《民法》（第十一条

第一款、第十二条第二款），与以往不同，规

定在朝鲜建立财产关系的法人可以成为法律关

系的当事人，同时立法措施明确将法人登记的

性质规定为成立要件。1999 年朝鲜修正《民法》

（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作

为谋求交易安全的立法，新增无权代理行为的

责任和委托代理撤销通知的规定。

（2）所有权制度

1998 年朝鲜采用的《金日成宪法》内容集

中反映在 1999 年朝鲜修正《民法》的第二编

“所有权制度”之中。朝鲜反映了 1998 年修正

《宪法》规定（朝鲜《金日成宪法》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

三十七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四条等），将

生产资料的所有主体“国家·合作团体”修改为“国

家·社会合作团体”，将贸易活动的主体“国家

以及国家机构”扩大为“社会合作团体”，并

且对于国家所有权的专属客体和社会合作团体

所有权的客体进行修正。另外，1999 年朝鲜修

正《民法》（第六十一条），明确规定家庭财

产的共同所有。这与朝鲜《继承法》（第十二

条 ①）一脉相承，使朝鲜民法中的个人地位更加

具体化。

（3）债权债务制度

1999 年朝鲜修正的《民法》首次在债权法

体系中出现一些变化。即，1999 年朝鲜修正《民

①朝鲜《继承法》第十二条：继承人为数人的，个人的房屋等不可分财产可以共同所有。

②朝鲜《损害补偿法》第四十条第二款：限制人身自由或者侵害人格、名誉而造成精神损害的，亦承担损害补偿责任。

法》（第八十九条至第一百条），将“非基于

计划的合同”总论（合同的成立、方式、种类、

效力等）内容归于一般规定（债权总则）之中。

1999 年朝鲜修正《民法》（第六十四条），将

债权和债务修改为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地位规范。

1999年朝鲜修正《民法》，删除修正之前朝鲜《民

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一百七十九

条）的以公民为当事人的保管合同、租赁合同，

只能签订无偿合同的义务规定。1999 年朝鲜修

正《民法》（第二百四十八条第二款），新增

了承认精神损失费的明文规定，但是其适用于

因侵权行为的情形，不得适用于合同责任。对

于精神损失费，以往朝鲜民法理论主张，它是

压迫劳动者的工具。[3]（404）这次修正，体现了

朝鲜摆脱以往的民事责任制度，在损失的种类

上承认精神损失的一大变化。

4．2007 年朝鲜民法的第三次修正

2007 年，朝鲜第三次修正民法。在此次修

正中，朝鲜保留之前法律条文的内容，增加各

个条文的题目。

（三）朝鲜民法制定之后其他民法的形

成与发展

在朝鲜，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包括适用于

朝鲜一般地区和居民的民事立法和适用于朝鲜

特殊地带和对外关系的民事立法。前者包括朝

鲜《不动产管理法》《住宅法》《商业法》《损

害补偿法》《财产管理法》等。后者包括朝鲜

《土地租赁法》《对外经济合同法》《对外民

事关系法》《金刚山国际旅游特区法》《外国

人投资法》《开城工业地区法》《开城工业地

区不动产规定》《罗先经济贸易地带法》和《罗

先经济贸易地带不动产规定》等。自 1990 年制

定形式意义上的民法以来，朝鲜还制定或修正

了这些实质意义上的民法。[4]（21）

为了严格限定损害赔偿制度秩序，保护民

事关系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朝鲜于 2001 年制

定《损害补偿法》。该法（《损害补偿法》第

四十条第二款）明文规定承认精神损失费。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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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规范不动产的登记和实地调查、使用、使用

费缴纳等，朝鲜于 2009 年制定《不动产管理

法》。该法（《不动产管理法》第二条第一款、

第二十八条第六项、第三十条）区别了动产与

不动产，规定了不动产的定义（不动产分为土地、

建筑物、设施物、资源），禁止以不动产为对

象的买卖以及租赁。另外，为了规范住宅的建设、

移管、移交、登记、分配、使用、管理等制度

和秩序，朝鲜于 2009 年制定《住宅法》。

除此之外，1993 年制定的朝鲜《土地租赁

法》（《土地租赁法》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七

条）、2014 年制定的朝鲜《罗先经济贸易地带

不动产规定》（《罗先经济贸易地带不动产规定》

第二十三条至第三十九条）以及 2004 年制定的

朝鲜《开城工业地区不动产规定》（《开城工

业地区不动产规定》第六条、第二十三条、第

二十九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条）

包含规范物权化的土地使用权和保护善意第三

人的多数规定。

二、现行朝鲜民法的构成

现行朝鲜《民法》由四编二百七十一条构成，

第一编作为一般制度，相当于民法总则，第二

编规定所有权制度，第三编规定债权债务制度，

第四编规定民事责任与民事时效制度。朝鲜《民

法》虽基本采用潘得克吞体系，但它是具有朝

鲜特色的民法典体系。

（一）一般制度

朝鲜根据潘得克吞体系制定现行朝鲜《民

法》总则。根据现行朝鲜《民法》，民法总则

由第一章“民法的基础”（第一条至第十条）、

第二章“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第十一条

①朝鲜《民法》第八十六条、第九十四条使用与“动产”相互对应的法律用语“不动产”；朝鲜《民法》第八十五
条规定区别于主财产的“从财产”。

②朝鲜《民法》第四十七条：国家所有权由国家直接或者通过个别国家机关、企业来实现。国家机关、企业对自己
负责的国家所有财产享有经营管理权，并且，在国家指导下，可以以自己名义占有或者使用、处分该财产。

③朝鲜《民法》第四十八条：将国家机关、企业的财产供给、出售给社会协同组织或者公民的，国家所有权移转至
该社会协同组织或者公民。但是，将国家机关、企业的财产供给、出售给其他国家机关或者企业的，仅移转经营管
理权。

④朝鲜《民法》第四十九条：对于国家分配给合作农场的拖拉机、插秧机、收割机等现代化农用机械以及国家配备
给合作农场的文化设施、打稻场、家畜圈、仓库等固定资产，国家享有所有权，合作农场享有使用权。朝鲜《民法》
第五十条：国家建设住宅之后，劳动者、事务员、农民享有该住宅使用权，并且对此依法予以保护。离婚当事人之
间提起国家所有的住宅使用权相关纠纷的，人民政权机关应当根据法院的判决书等，重新指定新的住宅使用权人。

至第二十三条）、第三章“民事法律行为”（第

二十四条至第三十六条）构成。现行朝鲜《民

法》未制定关于“权利客体”的规定。权利客

体主要涉及有关“物”的规定。现行朝鲜《民法》

未制定“物”这一定义，而将其在民法分则部

分间接地作出规定。①现行朝鲜《民法》在总则

部分也未制定消灭时效制度。现行朝鲜《民法》

第四编第二章“民事时效”（第二百五十九条

至第二百七十一条）对此作出另行规定。

（二）所有权制度

朝鲜将物权法视为调整人对物的直接支配

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但是，认定其是为了特

别保护资本家、地主、富人等拥有者的财产权

而制定的法律，因此，将其视为资本主义民事

立法或者民法理论使用的用语。[3]（225-226）其结

果，现行朝鲜《民法》第二编“所有权制度”

的规定具有物权法的中心地位。也就是说，现

行朝鲜《民法》第二编第三十七条至第六十七

条仅规定“所有权制度”，其中，还涉及实现

国家所有权②以及国家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移

转 ③规定（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和国家所

有的固定财产、住宅使用权 ④规定（第四十九条、

第五十条）。除此之外，朝鲜《土地租赁法》

或者朝鲜《开城工业地区不动产规定》等承认

的土地使用权具有用益物权性质，同时该法也

承认抵押权。

（三）债权债务制度

现行朝鲜《民法》第三编由第一章“一般

规定”、第二章“基于计划的合同”、第三章“非

基于计划的合同”、第四章“不当得利行为”

等四章构成。作为法定债权产生原因的侵权行

为，与债务不履行责任，在现行朝鲜《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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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民事责任与民事时效制度”第一章“民

事责任”部分一并作出规定。这是朝鲜债权法

的特色。同时，朝鲜还制定了特别形式的侵权

责任法《损害补偿法》。

对于无因管理，现行朝鲜《民法》没有作

出特别规定，但是都有与此相关的内容。现行

朝鲜《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没有法定

义务的公民可以保管管理其他公民或者国家、

社会合作团体的财产。在此情形下，管理财产

的人应当将相应事实告知财产所有人，并且负

有与管理自己财产同样的义务。因管理财产所

支出的费用，可以向财产所有人请求补偿。现

行朝鲜《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无因管

理的保管管理人，不得已处分其财产的，应当

将所得价款返还给财产所有人。

（四）民事责任与民事时效制度

现行朝鲜《民法》第二百四十条至第

二百五十八条规定了民事责任。即，包括民事

责任的条件（第二百四十条）、过错与举证责

任（第二百四十一条）、民事责任的形式（第

二百四十二条）、无行为能力人的违法行为责

任（第二百四十三条）、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违

法行为责任（第二百四十四条）、机关、企业、

团体成员的违法行为责任（第二百四十五条）、

非法占有财产的返还义务（第二百四十六条）、

非法侵害财产的责任（第二百四十七条）、侵

害人身的损害补偿（第二百四十八条）、动物

管理人的责任（第二百四十九条）、违反国土

环境保护法规的损害补偿（第二百五十条）、

共同侵害行为的连带责任（第二百五十一条）、

违反合同的责任（第二百五十二条）、合同

当事人的违反合同责任（第二百五十三条）、

合同变更撤销之时损害补偿（第二百五十四

条）、机关等的无过错责任（第二百五十五

条）、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难之时责任免除（第

二百五十六条）、因紧急避难造成的损害补偿（第

二百五十七条）、民事责任和行政·刑事责任的

并立（第二百五十八条）等。

2001 年制定的朝鲜《损害补偿法》于 2005
年修正，由五十六条构成。朝鲜《损害补偿法》

第一条规定：为了保护机关、企业、团体和公

民的民事权利和利益，对于侵害财产或者人身

而造成损害的补偿，形成严格的制度和秩序，

制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损害补偿法。此

外，朝鲜《损害补偿法》第八条规定：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损害补偿法规制非法侵害机

关、企业、团体和公民的财产或者人身而造成

损害的补偿原则和秩序。基于合同的民事交易

中产生的损害补偿，依照相关法规执行。因此，

可以认为朝鲜的侵权责任法大致由朝鲜《民法》

的“民事责任”规定的除债务不履行责任相关

的规定之外的其他规定和朝鲜《损害补偿法》

构成。

关于民事时效制度，现行朝鲜《民法》第

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为了实现民事权利

而提起的裁判或者仲裁，应当在民事时效期间

内进行。违反上述规定的，不得依据裁判、仲

裁程序实现权利保障。朝鲜仅承认消灭时效制

度，并不承认取得时效制度。

第一编 一般制度

第一章 民法的基础
（第一条至第十条）

第二章 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
（第十一条至第二十三条）

第三章 民事法律行为
（第二十四条至第三十六条）

第二编 所有权制度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三十七条至第四十三条）

第二章 国家所有权
（第四十四条至第五十二条）

第三章 协同团体所有权
（第五十三条至第五十七条）

第四章 个人所有权
（第五十八条至第六十三条）

表 1  现行朝鲜《民法》的构成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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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鲜民法的特征

在朝鲜，调整民事财产关系的民法是朝鲜

的主要法典之一，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

成具有朝鲜特色的民法理论。随着有限度的改

革开放，朝鲜在坚持社会主义体制下，逐渐承

认部分领域的个人所有权，同时在社会主义计

划经济体系下，导入部分市场经济因素。朝鲜

确立政权之后一直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

导下的苏联的法律理论。但是，1990 年朝鲜制

定《民法》之后，借鉴中国民法，并开始强调

其法律的独立性。朝鲜民法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朝鲜民法的调整对象为平等主体之

间的财产关系。

一般法律体系可以分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

系以及社会主义法系和伊斯兰法系，朝鲜法律

符合社会主义法系的特征。社会主义法系的社

会主义国家大部分属于大陆法系，但是朝鲜不

区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而将其统称为资本

主义法系，与社会主义法系相对立。大陆法系

传统民法理论将民法视为调整私人的财产关系

和人身关系的一般私法。而社会主义法基本理

论将民法视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

人身关系的法律。中国《民法典》第二条规定，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

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4](57) 因此，

在中国，规定婚姻家庭关系的发生和终止，以

及婚姻家庭主体之间，其他近亲属之间的权利

义务的婚姻家庭法和规定自然人死亡之后其财

产归属的继承法均被纳入《民法典》之中，由

其统一调整。

根据现行朝鲜《民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

定，朝鲜民法调整平等地位的机关、企业、团体、

公民之间的财产关系。因此，在朝鲜，婚姻家

庭关系领域被排除在民法调整对象之外。另外，

由于夫妻之间或者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所有关

系和抚养关系等财产关系是以夫妻或者其他家

庭成员的人格纽带为基础，由独立部门法——

朝鲜《家族法》统一调整，因此，朝鲜《家族法》

以单行法的形式调整社会主义婚姻关系和家庭、

亲属之间的人格以及财产关系（朝鲜《家族法》

第七条）。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继承关系在民

法的所有权制度中予以调整。朝鲜《民法》制

定之前，朝鲜民法理论也采取上述立场。但是，

最终朝鲜法将继承关系视为家庭财产关系，将

其作为《家族法》的调整对象，以单行法的形

式予以调整。

第二，朝鲜民法并没有单独设置物权制度，

也没有使用“物权”一词。

朝鲜的物权法以生产资料的共有化为主要

内容。另外，朝鲜法律排除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

而以全民和集体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所有，以计

划经济秩序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因此，

朝鲜将物权法视为资本主义民事立法或者民法

理论使用的用语。

然而，在有限的物资资料之间必然存在紧

张关系，所以需要在法律上确定特定主体对物

的归属。中国《物权法》于 2007 年颁布施行。

在中国《物权法》制定之前，中国《民法通则》

《担保法》《土地管理法》的法律和行政法规

已有实质意义上的物权法规范。2007 年，中国

有了自己的物权法，有了系统的物权制度及其

规则系统。2021 年中国《民法典》物权编，是

第三编 债权债务制度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六十四条至第八十九条）

第二章 基于计划的契约
（第九十条至第一百三十四条）

第三章 非基于计划的契约
（第一百三十五条至第二百三十四条）

第四章 不当得利行为
（第二百三十五条至第二百三十九条）

第四编 民事责任与民事
时效制度

第一章 民事责任
（第二百四十条至第二百五十八条）

第二章 民事时效
（第二百五十九条至第二百七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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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2007 年原《物权法》颁行以来对物权制度及

其规则的增删、改定、补充、建构以及完善。

1950 年朝鲜民法第一草案已经使用“物权”

这一用语。但是，现行朝鲜《民法》最终没有

采用“物权”一词，而是制定“所有权制度”。

虽然现行朝鲜《民法》没有采用“物权”一词，

但是其中设置了物权相关规定。现行朝鲜《民

法》第二编“所有权制度”，第三十七条至第

六十三条，形式上仅规定“所有权”，但是其

规定国家所有的固定财产使用权（第四十九条）

和国家所有的住宅使用权（第五十一条）等。

作为赋予合作农场和公民“所有权以外的权利”

的国家财产使用权的规定，我们可以将其视为

用益物权。此外，包括朝鲜《土地租赁法》第

五条在内的《罗先经济贸易地带法》第二十条

和《开城工业地区法》第十三条以及《开城工

业地区法不动产规定》第二十五条等规定的土

地使用权具有用益物权性质。上述规定的土地

使用权，根据法律依据的不同有所差异，但是，

据此规定，可以将其买卖、交换、赠与、继承、

租赁，且在朝鲜经济特区可以设定抵押权。[5]（109）

第三，朝鲜民法将经济法相关内容统一债

权债务制度之中。

朝鲜将合同视为债权债务关系普遍发生的

基础，而且认为民法中债权债务关系几乎都是

根据合同而设定、变更或者消灭。根据现行朝

鲜《民法》的规定，机关、企业、团体之间的

材料或者商品供给等农产品计划收购或者一般

买卖以及使用借贷、基本建设、工作服务、旅

客或者货物运输、银行贷款、一般消费借贷、

保险等债权债务关系均根据合同而设定。根据

现行朝鲜《民法》的规定，合同分为“基于计

划的合同”和“非基于计划的合同”。“非基

于计划的合同”是指当事人各方在平等、自愿

的基础上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这是债权法的

调整对象。但是，朝鲜《民法》规定的“基于

计划的合同”是为了实行人民经济计划，正确

实施经济管理的独立采算制，机关、企业、团

体之间签订的合同。因此，相关当事人应当对

法律规定的所有事项达成一致，才能签订“基

于计划的合同”。这是为了实现国家经济政策

的法律制度，应当由经济法来统一规范。

四、朝鲜民法的发展趋势

近几年来，朝鲜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更深、

更广的开发以及开放，同时也制定、修正了大

量法律法规。朝鲜于 1990 年 9 月 5 日制定形式

意义上的民法，之后经过三次民法修正，而且

在制定《民法》之后，制定或者修正了朝鲜《住

宅法》《损害补偿法》《不动产管理法》《商

业法》和《土地租赁法》等其他各种民事法规。

朝鲜民法的变迁和特征研究将不断提升个人地

位，弥补法律脱离现实的缺陷。

首先，个人地位的不断提升和朝鲜民法的

发展可能性。

随着市场化，朝鲜不断实施扩大个人地位

的立法措施。比如，1999 年修正的朝鲜《民

法》关于保管合同、租赁合同等方面，当事人

协商之后，可以签订有偿合同的规定和 2001 年

制定的朝鲜《损害补偿法》关于侵权行为责任

方面，承认损失费的规定等。1990 年制定的朝

鲜《民法》规定，公民作为当事人，只能签订

无偿的保管合同、租赁合同。但是，1999 年修

正的朝鲜《民法》全部删除修正之前《民法》

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二款（无偿的保管合同）和

第一百七十九条（无偿的租赁合同）的规定，

并且将上述合同修改为根据当事人的协议，可

以签订有偿合同。修正之前的朝鲜《民法》规

定是基于不得以公民为对象进行剥削和将其视

为盈利的工具的朝鲜民法理论而制定的。[3]（668）

但是，1999 年修正的朝鲜《民法》反映朝鲜逐

渐将合同认定为交易手段的实用主义的倾向。

另外，对于损失费，之前朝鲜认为其是剥削阶

级压迫劳动者的手段，1999 年修正的朝鲜《民

法》第二百四十八条第二款和 2001 年制定的朝

鲜《损害补偿法》第四十条，作为侵权行为责

任的损害种类，承认损失费，这也是充分考虑

个人地位的立法态度。再有，2009 年朝鲜《不

动产管理法》规定，经过相应不动产使用许可

机关的许可，机关、企业和公民可以使用不动

产（《不动产管理法》第二十三条）。这与朝

鲜《民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将“所

有权以外的权利”限定为住宅和合作农场使用

权的规定不同，可以将其视为承认“公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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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位，允许不动产使用权的依据。

关于朝鲜民法的规定，值得肯定的是，第

一，朝鲜为了适用于开城工业地区等特殊地带，

制定承认物权化的土地使用权、设定抵押权和

与此相应的物上代位、提供补充担保请求权等

的实体规定以及为了支持这些实体规定而制定

程序规定等；第二，1999 年朝鲜民法的第二次

修正，将合同总则纳入债权总则。另外，在民

事立法方面，朝鲜 1990 年制定《民法》之后，

法律用语使用得当，便于公民的理解，这也值

得肯定。

其次，对法律背离现实缺陷的弥补。

在朝鲜，不动产交易受到严格限制。经过

不动产使用许可的机关、企业、团体和公民，

不得以买卖不动产的方式使用不动产（朝鲜《不

动产管理法》第二十八条第六项），而且未经

过相关机构的批准，不得转让或者租赁不动产

（朝鲜《不动产管理法》第三十条）。但是，

在朝鲜现实生活中，交付租金和租赁住宅的情

况较多，甚至出现了不动产中介人。[4]（403）

关于金融交易，朝鲜实际上存在当铺和作

为担保手段的典当权，他们获得未满 30% 的利

息，进行出借金钱等消费借贷。[4]（404）但是，现

行朝鲜《民法》不承认担保物权，而且现行朝

鲜《民法》规定，不得签订交付利息或者利息

形式的物的借贷合同（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三款）。

因此，朝鲜《民法》和朝鲜《不动产管理法》

对于住宅的公民个人之间的买卖、租赁的禁止

和交付利息消费借贷的禁止只是“法典中的法

律”，对于住宅、金融的民事法制不能起到“生

活中的法律”的作用。但是，与朝鲜《民法》

和朝鲜《不动产管理法》对于不动产禁止买卖、

租赁以及否认担保物权的规定不同，朝鲜事实

上默认个人之间对于住宅的买卖和租赁以及设

定抵押，由此可以推测朝鲜“物权法”秩序将

会发生变化。

参考文献：

[1] [ 韩 ] 崔达坤：《朝鲜民法的体系与特色》，

《朝鲜法律体系与特色》，世宗研究所，1994 年。

[2] [韩 ]申荣镐：《朝鲜民法 40年与其动向》，

《朝鲜法律行政论丛》（第 8 集），高丽大学法

学研究所，1990 年。

[3] [ 朝 ] 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民事

法辞典》，平壤：社会安全部出版社，1997 年。

[4] [ 韩 ] 法 务 部：《 朝 鲜 民 法 注 释》，

SEONGJINSA，2015 年。

[5] [ 韩 ] 金相容：《朝鲜的土地使用制度与

为引进外资的土地租赁法的修正》，《朝鲜法研究》

（第 15 卷），2013 年。

[ 责任编辑 朴莲顺 ]



·141·

Dilemmas and Path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 Northeast Asia in the  
Context of the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Xiao Chuanguo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117)

Abstract: Universities in Northeast China should fully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ccurately grasp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cooperate to 
overcome the development problems, face the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hand in hand, and continue to design 
and push forwar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of university construction. Universities should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macro-control and market regulation, explore the path of multi-
principal participation, enhance the cooperation momentum, expand the mode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joint cultivation, so as to build a deep-level, multi-channel and high-efficienc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ducation mechanis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in the future, and establish a 
new type of close and diversifie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ystem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Northeast Asia.

Keywords: Northeast Asia,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ilemma, pat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s Colonial Educational Policies on Secondary Schools in  
Northeast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Manchukuo

Li Hongxi, Wu Jiat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5)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Manchukuo, the Japanese imperialists vigorously pursued a policy 
of colonial education in secondary schools in northeast China. Taking Imperial Rescript on Education as a 
guideline, the Japanese imperialists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ed secondary education policies for Chinese 
people; emphasized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dustrial education and the inculcation of “Japanese 
spirit”; vigorously carried out the education to fool the Chinese people and education of ethnic differences; 
and controlled the teachers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tc. Through these approaches, the Japanese imperialists 
inculcated their enslavement ideology into Chinese young students in order to quickly cultivate a large number 
of slaves who could be used by the Japanese hypocrites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their war of aggression. In this 
period, Japan’s colonial education policy towards secondary schools in Northeast China involved all aspects of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showed a series of characteristics. These colonial education policies not only destroyed 
the original school system and education ecology in Northeast China, but also seriously affected the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level of young students in Northeast China.

Keywords: Northeast China, Manchukuo, secondary education, colonial education, Japanese imperialism

On the Chan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Korean Civil Law

Piao Jingmin

(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133002)

Abstract: The civil law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des of each country as the basic law that regulates the 
relations in social life. The civil law of DPRK is also one of its major code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gime, its civil law has developed over the years into a theory with unique DPRK characteristics. Starting from 
the composition of DPRK’s present civil law, analysis of it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sorting out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developing trend in the future will help us to hav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DPRK’s 
economic changes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Keywords: DPRK, civil law, ownership, property right, contract


